附件：  

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检查表
企业名称（公章）： 

	序号 
	检 查 内 容 
	企业自
查情况 
	管理部门核查情况 

	1 
	
	未取得预售许可，但以认购、预定、排号、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、预定款等行为 
	 
	 

	2 
	
	未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，未按申报价格实行明码标价的行为
	 
	 

	3 
	 
	发布虚假信息和未经核实的信息，采取内部认购、雇人排队等手段制造销售旺盛的虚假行为
	 
	 

	4 
	
	捂盘惜售、囤积房源、哄抬房价，以及采取还本销售、售后包租的方式预售商品住房的行为
	 
	 

	5 
	
	在售商品房销售过程中，未与买受人在网上实时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
	 
	 

	6 
	
	未在销售现场向买受人清晰明示“五证”内容，以及销售人员无证上岗的行为
	 
	 

	7 
	
	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加条款中存在侵害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为
	
	 

	8
	
	预售商品住房所退房源未公开销售，指定或拒绝他人购买的行为
	
	


检查综合意见

	企业整改意   见 
	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负责人签字 ： 

	检查组
意 见 
	      检查人员签字： 

	市城乡建设委意见 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检查组组长签字：


填表要求：本表由企业据实填写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整改意见须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。 
